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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“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”

理财产品要素的公告

尊敬的客户：

“苏银理财恒源6月定开2期”理财产品将于2025年3月14日至2025

年3月24日开放申赎，根据当前市场情况及产品投资运作情况，苏银理

财现对该产品要素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调整超额业绩报酬收取规则

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

超额业绩报酬

管理人按投资周期收取超额业绩报
酬。假设单一投资周期的各份额实际

年化投资收益在扣除托管费、销售服

务费、投资管理费以及运作产品所必
须缴纳的税费后为R：
若R<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

基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25%，
管理人无超额业绩报酬；

若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基
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25%≤

R<业绩比较基准上限，管理人对超出
【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基

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25%】
的部分收取40%的超额业绩报酬；
若R≥业绩比较基准上限，管理人对

【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基

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25%】
与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之间的部分，收

取40%的超额业绩报酬；管理人对超
出业绩比较基准上限的部分，收取
60%的超额业绩报酬。

管理人按投资周期收取超额业绩报
酬。假设单一投资周期的各份额实际

年化投资收益在扣除托管费、销售服

务费、投资管理费以及运作产品所必
须缴纳的税费后为R：
若 R<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

基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75%，
管理人无超额业绩报酬；

若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基
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75%≤

R<业绩比较基准上限，管理人对超出
【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基

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75%】
的部分收取 40%的超额业绩报酬；
若 R≥业绩比较基准上限，管理人对

【业绩比较基准下限+（业绩比较基

准上限-业绩比较基准下限）*75%】
与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之间的部分，收

取 40%的超额业绩报酬；管理人对超
出业绩比较基准上限的部分，收取
60%的超额业绩报酬。

（2）调整业绩比较基准

业绩比较基准为管理人对本产品所设定的投资目标，不代表理财

产品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，不构成管理人对产品实际

投资收益率的承诺或担保，投资者的实际收益由产品净值表现决定。

本次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：

销售简称/销售代码 调整前 调整后



理财非存款、产品有风险、投资须谨慎

2 / 2

(第 5 个投资周期
2024/9/20-2025/3/24)

(第 6 个投资周期
2025/3/25 起)

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 A/J01283 2.40%-3.20%（年化） 2.30%-3.10%（年化）

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 C/J01306 2.50%-3.30%（年化） 2.40%-3.20%（年化）

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 D/J01307 2.55%-3.35%（年化） 2.45%-3.25%（年化）

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 F/J02060 2.40%-3.20%（年化） 2.30%-3.10%（年化）

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 G/J02611 2.50%-3.30%（年化） 2.40%-3.20%（年化）

苏银理财恒源 6 月定开 2 期 K/J02612 2.30%-3.10%（年化） 2.20%-3.00%（年化）

上述调整将于2025年3月25日生效，客户如不接受调整后的产品要

素，可在2025年3月14日至2025年3月24日产品开放期内提出赎回申请。

客户逾期未提出赎回申请，视为接受上述调整事项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苏银理财的支持！

特此公告。

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 3 月 3日

备注：本次披露内容解释权归苏银理财所有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要约或承诺。


